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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告傳播學系 

報考資格 
附加規定 

三年級：限傳播相關學(科)系學生報考。 

年級別 
招生
名額 

甄試方式 學系指定應繳文件 成績計算及錄取方式 

二年級 4 名 

一、書面

資料審查 

二、口試 

1.廣告案例分析(題目另行公告，請 5/12 參閱廣告傳
播學系網頁）。 

2.歷年成績單及名次證明：附有就讀學校成績證明及
名次（須加蓋教務處章戳或浮水印），掃描資料清
晰可見不得模糊，若無法辨識資料將視為缺件。
(若報考當學期成績尚未齊全，可先繳交至前 1 學
期為止之歷年成績單。) 

3.自傳(含轉學動機)(總字數不超過 1000字)。 
※請考生將上述文件資料依序合併轉成 PDF 檔(檔
案請勿加密)，於 115年 5月 25日中午 12:00前
上傳至報名系統並以 5MB 為限。(逾期未完成手
續者一律不予延長期限或補件。) 

1.書面資料審查、口試每一項
目以 100 分為滿分。總成
績為 2 項成績加總。 

2.按總成績高低依序錄取。

總成績相同時，依「口

試、書面資料審查」之次

序，成績較高者優先錄

取。 

三年級 2 名 

一、書面

資料審查 

二、口試 

1.廣告案例分析(題目另行公告，請 5/12 參閱廣告傳
播學系網頁）。 

2.歷年成績單及名次證明：附有就讀學校成績證明及
名次（須加蓋教務處章戳或浮水印），掃描資料清
晰可見不得模糊，若無法辨識資料將視為缺件。
(若報考當學期成績尚未齊全，可先繳交至前 1 學
期為止之歷年成績單。) 

3.自傳(含轉學動機)(總字數不超過 1000字)。 
※請考生將上述文件資料依序合併轉成 PDF 檔(檔
案請勿加密)，於 115年 5月 25日中午 12:00前
上傳至報名系統並以 5MB 為限。(逾期未完成手
續者一律不予延長期限或補件。) 

1.書面資料審查、口試每一項
目以 100 分為滿分。總成
績為 2 項成績加總。 

2.按總成績高低依序錄取。

總成績相同時，依「口

試、書面資料審查」之次

序，成績較高者優先錄

取。 

考 試 日 期 
     及 
地       點 

口試日期：115 年 6 月 24 日(星期 三 )。 
口試順序及地點：115 年 6 月 15 日(星期 一 )於本系網頁公告。 
※請攜帶國民身分證報到。 

備註 

1.依書面資料審查結果，公告「審查成績排名前 50%」之考生可參加口試。  
2.本系秉持著「理論與實務並重」的基本信念，其辦學特色可以歸納如下： 
一、理論與實務並重。  
二、積極鼓勵學生參加大型的相關競賽。  
三、嚴格管控畢展水準。 
四、強化學生英文能力。  
五、強調團隊合作與「做中學、學中做」的學習精神。 

3.經錄取後，不得提高編級。 
4.有關修業規則及畢業相關規定詳見本系網站。 

聯絡資訊 
 02-2905-2336                  D13@mail.fju.edu.tw  

 文友樓二樓 LF233 室 
學系網址 http://www.adpr.fju.edu.tw/ 

  


